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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：2021 年 6 月 16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21 年 6 月 16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

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王发文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方茂宏、北京大成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沈耘枫、北京大成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

（二）（被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安徽晟翔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刘烁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孙可发、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段宗妍、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

（三）（被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刘大文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刘大文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孙可发、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

段宗妍、安徽英锐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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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2018 年 12 月，原被告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双方约定：被告将其持有的

霍邱翔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霍邱翔晟公司”)100％股权全部转让给

原告，股权转让价款为 92,696,696 元。两被告承诺霍邱翔晟公司祥瑞电站项目所

有运营手续合法、有效，如存在违法违约行为影响电站运营的情形，两被告承担

全部违约责任。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生效后，原告依约向两被告支付了股权转让价

款(其中主要为工程款抵扣)，双方亦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后原告获悉翔瑞

光伏电站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占用集体土地建设光伏发电站，依法责令拆除占用地

上的建筑物和附属设施，并处罚款共计 1,458,530 元。原告认为，该地上建筑物

和附属设施被拆除产生了拆除费用，并导致拆除地块上原建的电站无法继续收

益。原告就此事与被告多次沟通未果。 

 

（五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1、判令被告连带赔付原告翔瑞光伏电站拆除损失 3200 万元(最终以鉴定结 

论为准)、行政罚款 145.853 万元，暂计 3345.853 万元；  

2、依法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费用。 

 

（六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本案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由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9）皖 15

民初 121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被告赔偿公司 2,006,100.00 元，驳回原告其他

诉讼请求。公司不服一审判决，提起上诉，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由安徽省高级人

民法院作出（2021）皖民终 788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于2021年9月30日收到安徽高级人民法院在2021年9月15日作出的（2021）

皖民终 788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决结果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将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，积极处理后续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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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未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（2021）皖民终 788 号《民事判决书》 

 

 

安徽恒瑞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 年 10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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